
中级经济师

金融专业知识和实务

教材精讲班

第二节 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

考点 1：证券公司业务概述

为发行新证券提供建议、承销新证券以及为并购提供建议和融资，是证券公司的三项传统业务。近年来，证

券公司逐步突破了传统业务，开发新的金融证券和投资策略、发布研究报告、提供投资建议、自营交易和做

市等，已成为证券公司业务的重要方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我国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有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

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融资融券，证券做市交易，证券自营等。经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核准，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的证券公司可以经营上述部分或全部证券业务。

考点 2：证券经纪业务

证券经纪业务：又称为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是指证券公司接受客户委托代客户买卖有价证券的业务。

在证券经纪业务中，证券公司只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作为业务收入。证券经纪业务分为柜台代理买卖证券业

务和通过证券交易所代理买卖证券业务。

目前，我国公开发行并上市的股票、公司债券及权证等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以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买卖，

因此，我国证券公司从事的经纪业务以通过证券交易所代理买卖证券业务为主。证券公司的柜台代理买卖证

券业务主要为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交易的证券代理买卖。



在证券经纪业务中，业务关系的建立表现为开户和委托两个环节。按照相关规定，投资者应先在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或其代理点开立证券账户；然后，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签署风险揭示书、客户须知，签订证券交易委托

代理协议，开立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协议中的资金账户等。

经纪关系的建立只是确立了投资者和证券公司直接的代理关系，还没有形成实质上的委托关系。当投资者办

理了具体的委托手续之后，即投资者填写了委托单或自助委托及证券公司受理了委托，两者才建立了受法律

保护和约束的委托关系。经纪业务中的委托单，性质上相当于委托合同，不仅具有委托合同应具备的主要内

容，还明确了证券公司作为受托人的代理业务。

根据 2014 年修订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从事证券经纪业务，可以委托证券公司以外的人员

作为证券经纪人，代理其进行客户招揽、客户服务等活动。

证券经纪人应当证券从业资格。证券公司应当与接受委托的证券经纪人签订委托合同，颁发证券经纪人证书、

明确对证券经纪人的授权范围，并对证券经纪人的执业行为进行监督。

证券经纪人应当在证券公司的授权范围内从事业务，并应当向客户出示证券经纪人证书。

根据《证券法》，证券公司接受证券买卖的委托，应当根据委托书载明的证券名称、买卖数量、出价方式、

价格幅度等，按照交易规则代理买卖证券，如实进行交易记录；买卖成交后，应当按照规定制作买卖成交报

告单交付客户。证券交易中确认交易行为及其交易结果的对账单必须真实，保证账面证券余额与实际持有的

证券相一致。

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决定证券买卖、选择证券种类、决定买卖数量或买卖价

格，不得允许他人以证券公司的名义直接参与证券的集中交易，不得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赔偿证券买卖

的损 失作出承诺。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不得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其在证券交易活动中，执行所属的

证券公司的指令或利用职务违反交易规则的，由所属的证券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考点 3：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机构及其咨询

人员为证券投资人或者客户提供证券投资分析、预测或建议等直接或间接有偿咨询服务的活动。

证券公司可以经营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和《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的发布进一步确立了证券投资咨询的两种

基本业务形式。

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是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接受客户委托，

按照约定，向客户提供涉及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投资建议服务，辅助客户做出投资决策，并直接或者间接

获取经济利益的经营活动。

投资建议服务内容包括投资的品种选择、投资组合以及理财规划建议等。

根据《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对证券及证券相

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

研究报告，并向客户发布的行为。

证券研究报告主要包括涉及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投资策略报告等。

证券研究报告可以采用书面或者电子文件形式。

考点 4：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

财务顾问业务，是指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咨询、建议、策划业务。具体包括：

①为企业申请证券发行和上市提供改制改组、资产重组、前期辅导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②为上市公司重大投资、收购兼并、关联交易等业务提供咨询服务；

③为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组织收购上市公司及相关的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等提供咨询服务；

④为上市公司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设计经理层股票期权、职工持股计划、投资者关系管理等提供咨询服务；

⑤为上市公司再融资、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等资本营运提供融资策划、方案设计、推介路演等方面的咨询服

务；

⑥为上市公司的债权人、债务人对上市公司进行债务重组、资产重组、相关的股权重组咨询服务；

⑦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业务形式。

企业并购通常被称为兼并与收购。



在狭义上，兼并与收购是两个概念，区别在两者的法律后果不同：

1）兼并：一家企业对另一家企业的合并或吸收行为，至少一家企业法人资格丧失。企业兼并是指在市场竞争

机制的作用下，被兼并企业将企业产权有偿让渡给兼并企业，兼并企业实现资产一体化，同时取消被兼并企

业法人资格的一种经济行为。

2）收购：企业控制权的转移，收购企业与被收购企业只形成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两者仍然是各自独立的企

业法人。

由于在运作中它们的联系远远超过其区别，因此兼并与收购常作为同义词一起使用，统称为“并购”，泛指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为了获得其他企业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产权交易活动。

从广义看，并购实际上是通过资本市场对企业进行一切有关资本经营和资产重组的代称，主要有扩张、售岀、

公司控制、所有权结构变更等。

企业并购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交易过程，这其中会遇到诸如并购价格的确定、并购方案的设计、条件谈判、协

议执行以及配套的融资安排、重组规划等问题。因此,必须依靠证券公司等专业性的中介机构及专家去完成对

目标企业的前期调查、项目评估、方案设计、条件谈判、重组规划等高度专业化的工作。

证券公司参与这项工作需要有良好的业务能力，一般包括：

①良好的产业分析能力；②强大的金融产品配销能力；③敏锐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动向研判能力；④丰富的

金融知识和应变能力；⑤正确的设计及执行投资计划的能力；⑥专业的会计、税务与法律 方面的知识等。

考点 5：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

证券承销：证券公司代理证券发行人发行证券的行为。

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的证券，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证券公司承销的，发行人应当同证券公司

签订承销协议。

证券承销业务的方式：

1）证券包销：证券公司将发行人的证券按照协议全部购入或者在承销期结束时将售后剩余证券全部自行购入

的承销方式，前者为全额包销，后者为余额包销。

2）证券代销：证券公司代发行人发售证券，在承销期结束时，将未售出的证券全部退还给发行人的承销方式。

《证券法》规定了承销团的承销方式。现行《证券法》取消了旧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证券票面总值超过人

民币五千万元时需要强制组建承销团的规定，证券公司可以自行选择是否组建承销团。

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依法采取承销方式的，或公开发行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实行保荐制度的其他 证券的，应当聘请具有保荐资格的机构担任保荐机构。


